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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千乘二期（广州）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1年 7月，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管理层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投资千乘二期（广州）创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投资由深圳白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发起设立的千乘二期（广州）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千

乘资本二期人民币基金”），公司认缴出资不超过 5,000 万元，且占比不超过最

终基金认缴总额的 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编号：2021-035）。 

2023 年 8 月，公司收到千乘资本二期人民币基金管理人通知，千乘资本二

期人民币基金已募集完毕并完成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基金备案更新及

工商变更登记，认缴出资额合计 135,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编号：2023-044）。 

近日，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千乘资本二期人民币基金拟延长合伙企业投资

期。公司同意千乘二期基金延长合伙企业投资期并办理相关事宜。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关于延长合伙企业投资期 

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千乘资本二期人民币基金原合伙期限前 4年为项目投资

期，后 3年为项目退出期，存续期为 7年。基金的退出期可以延长，每次延长 1

年，以延长两次为限。考虑到投资环境和投资机会等因素，千乘资本二期人民币

基金拟将基金投资期延长 1 年，变更为 5 年，基金的退出期由 3 年缩减为 2 年，



 

整体存续期不变。投资期延长期仍按照原退出期的管理费计算方式收取，不会影

响既存合伙人权益。 

 

二、关于延长合伙企业投资期对基金运作的影响 

延长投资期后，千乘资本二期人民币基金管理费原有的计费方式不变，未额

外增加公司成本。千乘资本二期人民币基金拟延长合伙企业投资期的事项预计对

基金的后续运营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因以上事项仍需通过千乘资本二期人民币基金其余所有出资人同意，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后续信息

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1 日 


